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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立案受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金额：本次诉讼案件的本金金额为 950.67 万元；自前次连续十二个

月累计诉讼、仲裁事项披露后，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累计发生诉讼、仲裁的数量为 70 个，涉及本金金额

为 213,139,355.99 元（含本次诉讼）。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披露的诉讼案件处于立案受

理阶段，尚未开庭审理或裁决，并且本次公告中所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存在尚未

审理、调解、判决和执行等情况，目前暂无法判断相关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

期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情况。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为降低应收账款余额，改善企业资产结构，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公司在合理

催收无果后采用了诉讼、仲裁的方式收回商品混凝土货款。经公司统计，自前次

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诉讼、仲裁事项于 2025 年 9 月 6 日披露后，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发生诉讼、仲裁的数量为 70 个，涉及本金金额

为 213,139,355.99 元（未考虑延迟支付利息、违约金、诉讼费用等），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42%。现将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披露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2026 年 3 月 12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砼磊高新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砼磊高新”）因买卖合同纠纷事项向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金银路 246 号的新疆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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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山区法院”）申请起诉。

砼磊高新于近期收到本次诉讼的《传票》。

本次诉讼案件的原告为砼磊高新，诉讼代理人为骆君君；被告为中建新疆建

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新疆”），暂无诉讼代理人。

二、本次披露诉讼案件的事实、请求等情况

（一）案件事实

砼磊高新与中建新疆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2022 年 8 月 24 日、2023

年 5 月 8 日签订了《重庆两江新区 A07 项目混凝土采购合同》、《重庆两江新区

A07 项目湿拌砂浆采购合同》、《中建新疆建工西南 2023 年广阳湾一期市政道

路东侧片区道路工程项目混凝土采购合同》（以下合计简称“合同”），约定由

砼磊高新向中建新疆承建的上述三个项目供应商品混凝土及湿拌砂浆，并约定了

货款结算和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砼磊高新按合同约定向中建新疆供应商品混凝土及湿拌砂浆，

双方于 2025 年 9 月签订了《付款协议书》，确认结算总金额为 26,267,400.82

元，并确定了新的货款支付方式。

截至2026年3月31日，中建新疆应向砼磊高新支付货款本金25,506,733.49

元，逾期未支付货款 9,506,733.49 元，经砼磊高新多次沟通后仍无法收回前述

逾期货款。

（二）诉讼请求

砼磊高新根据上述案件事实，诉讼请求为：

1、判令中建新疆支付砼磊高新货款 9,506,733.49 元；

2、判令中建新疆支付砼磊高新逾期付款损失 31,689.11 元；

3、判令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由中建新疆承担。

以上三项暂合计金额为 9,538,422.60 元。

因本案件目前处于立案受理阶段，尚无答辩、反诉或反请求的情况。

三、其他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前次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诉讼、仲裁事项披露后，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公

司累计发生诉讼、仲裁的数量为 70 个，涉及本金金额为 213,139,355.99 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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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42%。前述诉讼、仲裁事项中，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诉讼地位主要为原告，案件涉及事项主要为买卖合同纠纷，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仲裁整体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案由

未结案件

一审阶段 二审阶段 判决生效阶段

诉讼/仲裁金额 诉讼/仲裁金额 诉讼/仲裁金额

买卖合同纠纷 69,097,438.96 4,026,389.66 110,636,527.14

票据纠纷 - - -

其他 - - -

小计 69,097,438.96 4,026,389.66 110,636,527.14

已结案件小计 29,379,000.23

合计 213,139,355.99

（二）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原告/

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案号 涉案金额 状态

1 公司
中国十七冶集团

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2025）马仲案字第

0547 号
11,657,053.52

判决生

效

2 公司
重庆拓达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2025）渝 0108 民

初 36978 号
10,543,121.39

判决生

效

3 公司
中建桥梁有限公

司

买卖合

同纠纷

（2026）渝 0116 民

初 2820 号
16,670,272.28 一审

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的 1,000 万元以下的诉讼、仲裁案件

金额
174,268,908.80 -

合计 213,139,355.99 -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本次披露的案件处于立案受理阶段，尚未开庭审理或裁决，并且本次公

告中所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存在尚未审理、调解、判决和执行等情况，目前暂无

法判断相关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情况。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公司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除上述近十二个月的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及其他已披

露的往期诉讼、仲裁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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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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